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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起草说明

为做好云南省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工作，为化工项目落地发

展提供支撑载体，并进一步优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工作程序，云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云南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云工信石化〔2024〕27 号，以下简称

27 号文）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云南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

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试行，2025 年版）（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 2025 版《细则》）。现将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 2025 版《细则》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工作要求的需要

化工园区是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安全统一监

管、环境集中治理、上下游协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成为化工行业的主要发展阵地。《工业和信息化部 自然资

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应急管理

部关于印发〈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工信部联原〔2021〕220 号，以下简称《办法》），

明确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机构应结合本地区实际，

按照不低于本办法要求的原则制定完善相关实施细则”。

（二）优化提升园区建设标准的需要

我省化工园区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人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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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较为薄弱。2025 版《细则》在严格落实

国家《办法》的基础上，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指导，与《应

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的通知》

（应急〔2023〕123 号，以下简称《导则》）相衔接，围绕化

工园区绿色、安全、协同发展目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建设标

准和评分表。能够进一步规范化工园区建设，使化工园区安全

监管、生态环境保护、专业服务、应急救援等能力与石化化工

产业发展和风险水平相适应，降低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风险，

提升石化化工产业集聚水平和竞争实力。

（三）规范细化园区管理程序的需要

国家《办法》明确了化工园区设立、认定及自评、复核等

工作要求，但对有关程序如何办理，办理标准、流程均需进一

步明确。为进一步明确和优化相关工作流程，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在前期化工园区认定、复核的实践基础上，参考相关省份已

出台的认定办法，优化了化工园区设立、认定、扩（调）区及

自评、复核等工作程序、标准和要求，为下一步我省各级各部

门开展化工园区管理工作提供了文件依据和指导。

二、2025 版《细则》的制定过程

2025 年 1 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启动了 2025 版《细则》

的起草工作，在 27 号文的基础上，严格落实国家《办法》要

求，有关概念和标准与国家《导则》相衔接，并参考了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的《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导则》（H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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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2024）、《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导则》（HG/T 6313-2024）

等行业标准，并组织专家评估论证，以及征求省级有关部门和

州（市）人民政府意见建议后，形成了当前 2025 版《细则》

的征求意见稿，共有 7 章 36 条和两个附表，对化工园区建设

标准、认定管理程序、部门管理职责等内容做出了明确具体规

定。

三、2025 版《细则》的主要修订内容

2025 版《细则》在 27 号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理顺和优化管理程序

一是明确化工园区设立条件。2025 版《细则》第十七条

提出了新设立化工园区的指导原则，避免出现“为了小项目设

园区，园区跟着项目走”，甚至“没有项目也要设园区”的思

想偏差，因为化工园区认定标准高，需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从

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化工园区应集中连片面积大，项目产值高

形成产业链，或者具有较大的资源优势，否则反而会成为地方

发展的“负债”。二是理顺化工园区扩（调）区程序。化工

园区认定四至范围如发生变化即视为需“扩（调）区”，园区

整体缩小也属于特殊情况的“扩（调）区”，均需完成对应的

“扩（调）区认定”程序。三是优化和完善管理机制。从落实

基层减负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优化了管理机制，例如，将认定

化工园区的扩（调）区同时视为复核，3 年 1 次的复核周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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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计算，减少考核次数；缩短了化工园区设立、认定及扩（调）

区的公示时间等。

（二）更新和细化认定评分（设立评价）标准

一是增加设立评价标准。云南省化工园区工作起步晚，基

础差，未来拟新设立的化工园区难以在设立时就达到化工园区

建设标准。因此，参照附表 2 的认定评分标准制定了附表 1

的设立评价标准，重点关注设立化工园区的必要性、合理性，

选址符合性、规划完整性和资金等要素保障的可靠性。二是紧

跟政策要求更新标准。例如，衔接国家《导则》将“整体性安

全风险评价”改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依据水利部门要

求，增加“河湖管理范围核查”；参照《化工园区智慧化评价

导则》（HG/T 6313-2024）将“智慧化工园区平台”表述调整

为“化工园区智慧化”。


